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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交通委员会文件

沪交建〔2024〕691号

关于印发《上海市重大交通工程
要素保障指导意见（试行）》的通知

各相关单位：

为完善重大交通工程要素保障机制，明确工作推进过

程中各相关单位的工作内容、深度和成果要求，提高项目

成熟度，保障项目顺利实施，我委会同相关部门和单位编

制了《上海市重大交通工程要素保障指导意见（试行）》，

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遵照执行。

特此通知。

上海市交通委员会

2024年 9月 25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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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重大交通工程要素保障指导意见

（试行）

为强化基础设施建设支撑保障，完善要素平衡协调机

制，明确重大交通工程要素保障工作推进过程中各相关单

位在各阶段的具体工作内容和深度、成果要求，进一步推

动重大交通工程方案稳定与落地，减少后续项目推进中的

困难，在《政府投资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写通用大纲

（2023 年版）》、《关于投资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写大纲

的说明（2023 年版）》、《重大交通工程要素保障工作方案

（试行）》（沪交建〔2021〕786 号）、《关于实施水票制度

支持市级政府投资重大工程建设的若干意见》（沪水务

〔2024〕97号）、《上海市市级政府投资重大工程建设涉及

资源性指标统筹使用实施办法（试行）》（沪建工程联〔2022〕

60号）及我市各行业主管单位颁布的要素保障相关文件的

基础上，制定本指导意见。

一、适用范围与工作要求

本指导意见对列入上海市重大建设项目的交通类项目

储备、规划、设计和建设各阶段的要素保障工作均具有指

导作用。

本指导意见所指的要素包括但不限于：水务、林地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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绿地（含附属绿化）、生态环境、土地、房屋、重要设施和

管线等。

重大交通工程的各阶段工作推进需严格遵循既有规划

和设计审批要求，编制和上报各阶段成果文件并办理相关

审批手续，过程中涉及要素保障的工作内容按本指导意见

执行。建设过程中，如涉及林票、水票等要素指标借用或

承诺的，建设单位应严格按照要素主管部门的要求，在规

定期限内完成承诺事项，并落实指标的归还。为提升全市

重大交通工程要素平衡保障工作质量，防控项目实施风险，

鼓励各相关单位、参建单位参照本指导意见执行。

二、组织机构与分工

交通建设工程的建设单位主动跨前参与项目建议书

（专项规划）阶段要素占用摸排和协调相关工作。建设单

位作为项目涉及要素保障工作责任主体，牵头制定和落实

要素保障方案，明确相关费用，并积极与要素行业主管部

门沟通，或与权属单位签订相关协议。

各区交通主管部门做好项目储备、专项规划及工程可

行性研究等各阶段相关工作，明确具体负责部门及专职人

员，全程跟踪和协调，保障项目涉及要素的摸排、平衡及

实施落地，协助建设单位推进交通建设项目，并及时反馈

书面意见等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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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交通建设工程管理中心（以下简称市交通建管

中心）组织和督促建设单位完成要素保障相关工作，并全

过程参与重大交通工程的推进与协调工作。

市交通委在各建设单位和市交通建管中心初步制定并

沟通的要素平衡方案基础上，牵头组织和对接各市级要素

行业主管部门，协调解决过程中的难点问题。

三、主要任务

要素保障工作贯穿交通建设工程储备、规划、设计和

建设的全过程，各阶段重点要素保障工作内容见附件，各

阶段要素保障工作的流程及成果要求如下：

（一）项目储备阶段

1．工作流程

（1）开展前期方案研究：在要素行业主管部门和权属

单位的配合下，研究单位收集相关资料并开展现场调查，

针对性地研究前期方案。

（2）核对要素占用及影响情况：研究单位整理要素占

用初步摸排情况，评估单位组织评审过程中邀请相关行业

主管部门或权属单位参会听取摸排成果，反馈意见并明确

各要素对方案是否有颠覆性影响。

（3）优化前期方案避让颠覆性要素：研究单位优化调

整方案，避让或减少对颠覆性影响的要素的占用，并征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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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业主管部门或权属单位意见，将对颠覆性要素的避让和

要素的占用情况反映进入前期研究结题报告。

此阶段工作过程中，各区交通主管部门根据需要结合

本区内的要素配合开展摸排和协调工作，包括配合必要的

物探工作。

2．成果形式和深度要求

本阶段要素保障工作从启动前期方案研究开始，向资

源要素行业主管部门、权属单位等了解是否涉及颠覆性影

响的要素（包括但不限于军事用地、重要文物设施、历史

保护建筑等），提前避让调整。成果主要在前期研究结题报

告“建设条件”、“存在问题”章节、“行业主管部门或权属

单位征询意见反馈单”以及评估报告”中体现，并形成“前

期要素摸排及平衡方案”章节，在深度上要能够体现对颠

覆性要素的避让和对要素的占用情况，为后阶段研究提供

定性的基础。

（二）项目建议书阶段（或专项规划阶段）

1．工作流程

（1）开展项目建议书总体方案研究：项目主体单位组

织开展项目建议书要素保障章节编制工作，编制单位开展

总体方案论证工作，形成初步稳定的总体方案，供规划编

制单位做好规划层面各要素的统筹平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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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摸排占用要素数量和权属：专业技术单位根据初

步稳定的总体方案，在实施层面摸排占用水、林绿、土地、

房屋和管线等要素情况，开展权属预调查，明确要素权属。

（3）汇总形成要素保障章节：项目建议书编制单位汇

总各类要素摸排成果，在要素保障章节形成全要素摸排的

初步成果。

（4）征询要素占用情况意见：全要素摸排初步成果经

征询行业主管部门或权属单位等意见后，优化方案形成全

要素摸排的阶段性成果；规划编制单位在规划层面稳定各

要素统筹平衡方案。特别注意既有道路改扩建项目，绿化

在专项规划阶段平衡后，还需在实施层面征询绿化权属部

门意见。

此阶段工作过程中，市交通委组织各区交通主管部门、

项目主体单位、项目建议书编制单位、规划编制单位就优

化方案所形成的全要素占用汇编成果和专项规划向要素主

管部门或权属单位征询意见并形成会议纪要。涉及环保措

施等要素的，经区要素主管部门或权属单位反馈书面意见

或出具相关说明后，再行专项规划公示。

2．成果形式和深度要求

项目建议书编制论证形成总体方案，并汇总专业技术

单位在实施层面的要素摸排情况，形成要素摸排阶段成果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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规划编制单位完成规划层面占补要素平衡方案；项目主体

单位征询主管部门或权属单位征询意见并形成会议纪要。

本阶段成果，实施层面主要在项目建议书报告的“建设条

件”、“工程方案”及“存在问题”章节体现；规划层面在

专项规划报告中明确规划蓝线、绿线、黄线、永久基本农

田等占补平衡方案。

（三）工程可行性研究阶段

1．工作流程

（1）开展工程可行性研究阶段要素保障编制工作：建

设单位以项目建议书（及专项规划）批复为依据，组织工

程可行性研究编制单位会同要素保障专业技术单位开展工

程可行性研究报告要素保障章节的编制工作。

（2）细化要素占用情况和平衡方案：专业技术单位按

工程可行性研究方案细化水务、林绿、土地、房屋和管线

等占用数量，编制要素平衡方案并估算费用，汇总至工程

可行性研究编制单位。

（3）征询要素占用情况意见并优化：在工程可行性研

究编制单位对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开展意见征询和优化过

程中，专业技术单位同步更新各要素占用、平衡方案和投

资估算，汇总形成优化的要素保障章节，并纳入工程可行

性研究报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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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于轨道交通和铁路项目，在工程可行性研究阶段尚

未明确和深化配套设施方案的情况下，可根据项目选址和

用地范围同步落实相关配套设施涉及的要素保障方案。

市交通委组织开展工程可行性研究预审时，预评审单

位重点核查资源要素平衡实施方案和资金配套内容是否符

合相关深度要求，并指导建设单位和研究单位完善后正式

上报工程可行性研究。

此阶段工作过程中，市交通委会同建设单位、市交通

建管中心、各区交通主管部门、工程可行性研究编制单位、

专业技术单位等就要素保障章节征询主管部门或权属单位

意见，形成意见反馈单或者会议纪要。各区交通主管部门

积极组织相关街镇，配合对接方案，明确要素意见，确认

平衡范围、可实施性以及前期费用测算等工作。

2．成果形式和深度要求

在工程可行性研究编制单位的总体方案基础上，建设

单位牵头编制要素平衡实施方案，征询行业主管部门或权

属单位意见后，形成要素保障章节（含投资估算），并纳入

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。

要素平衡实施方案的编制包含：各类要素应尽可能按

照规范（规划）在项目范围内平衡；通过方案优化、沟通

协调已实现的要素平衡成果；尚未解决的问题及相关建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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平衡实施方案聚焦于要素保障方案的可行性和实操性，明

确资金来源、对各市级主管部门和相关单位意见的落实。

要素平衡实施方案是要素保障工作的重要成果，是对

项目重要要素摸排和规划层面资源要素平衡方案的进一步

落实，是要素保障工作最终落地的重要支撑。由建设单位

重点核查要素平衡实施方案内容，并会同工程可行性研究

编制单位、专业技术单位按各相关单位意见修改完善要素

保障章节。

（四）初步设计至实施阶段

1．工作流程

（1）启动初步设计阶段要素保障工作：建设单位以工

程可行性研究批复为依据，组织初步设计编制单位会同要

素保障专业技术单位开展初步设计报告要素保障章节的编

制工作。

（2）补充要素保障实施方案内容：根据设计深化内容，

结合工程可行性研究批复意见和工程现场实际，在本阶段

进一步补充和深化要素保障实施方案，并将需再次报送或

新增的要素平衡方案和费用更新纳入初步设计；

（3）要素平衡实施：建设单位在正式实施前，将实施

方案报送至相应的主管部门或权属单位经专项评审或权属

单位受理后，按照相关要求及项目批复意见实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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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4）履行指标借用承诺：建设单位定期梳理涉及要素

指标借用或承诺办理的项目进展，在承诺期按照相关要求

及时履行相关承诺，归还借用指标。

2．成果形式和深度要求

成果包括初步设计报告纳入要素保障章节、各要素平

衡实施方案专题方案，锁定的相应概算费用。

后续实施过程中若有重大调整，由市交通建管中心督

促建设单位组织设计单位再次形成专题报告，报送行业主

管部门或权属单位，获得一致意见后由建设单位更新要素

平衡实施方案并报批相关费用。

四、保障措施

（一）加强统筹联动

在市规划资源局、市水务局、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、

市生态环境局、市房管局、市文旅局等资源要素行业主管

部门的指导下，由市交通建管中心督促建设单位会同各区

交通主管部门针对重大交通工程涉及的水务、林地、绿地

（含附属绿化）、生态环境、土地、房屋、重要设施和管线

等要素，对区内各重大项目所占用的要素情况进行摸排，

汇总拟使用指标的项目及数量，同时核对项目需求与各类

市、区指标资源库存量。重大交通工程建成后，由建设单

位同步梳理形成的新增林、绿及水面积等资源，后续由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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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类项目优先使用。建立要素保障会议机制，定期研究并

协调解决项目推进过程中存在的问题。针对个别复杂资源

要素，通过专题会议协调解决。

（二）严格过程管理

由市交通建管中心统筹各交通建设单位，将要素保障

工作内容纳入各交通建设工程板块的年度目标管理手册

中，按照年度要素需求提前筹划相关工作，并及时总结经

验和解决过程中存在的问题。

鼓励有条件的交通建设单位将《重大交通工程要素保

障工作方案（试行）》及本指导意见的各项工作内容纳入内

部工作考核，全力推进交通建设项目前期工作，确保交通

建设项目顺利实施。

各区交通主管部门牵头区相关部门主动对接、积极推

进，确保各项要素平衡方案的落地，相关工作纳入各区年

度综合交通发展水平考核指标评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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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各阶段重点要素保障工作内容

一、项目储备阶段

（一）水务方面，梳理是否占用或影响重大水利设施、

海洋滩涂等；

（二）林绿方面，梳理是否占用古树名木、40cm胸径

以上特大树、I级保护林地、环城绿带、森林公园、公益林

等；

（三）生态环境方面，明确是否涉及生态保护红线、

饮用水水源保护区、污染地块污染源治理等重大环境敏感

点；

（四）土地和房屋方面，梳理是否占用永久基本农田、

军事设施、文物设施、历史保护建筑、敏感建筑设施；

（五）管线方面，梳理影响重要管线的种类、重要管

线大致走向、迁改的可能性等；

（六）重要设施及其他方面，排摸涉及规划及现状航

道位置、等级等相关要求；调研确定是否涉及重大社会稳

定风险问题（如历史遗留重大信访问题）、敏感设施和建

（构）筑物是否涉及功能影响等。

二、项目建议书阶段（或专项规划阶段）

（一）水务方面，梳理占用的水面积规模，涉及蓝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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调整的需纳入专项规划；侵入在建、已投用重要水利设施

（包括泵站、泵闸、防汛墙等）保护范围的，需获得权属

单位书面认可意见；

（二）林绿方面，理清林地、绿地占用面积，绿化搬

迁苗木量统计，影响古树名木的需就初步保护方案获得权

属单位书面认可意见，涉及绿线调整的应纳入专项规划；

（三）生态环境方面，在专项规划方案稳定后，启动

环评工作，初步梳理敏感设施（如污染地块、饮用水水源

保护区、生态保护红线、噪音源等）的分布情况，提出环

境敏感区域的初步避让或保护方案；对涉及污染地块、饮

用水水源保护区、生态保护红线和噪音治理的，开展不可

规避性论证，并征询生态环境局书面意见；涉及生态保护

红线的，还需开展国土空间规划相符性分析；

（四）土地方面，开展土地权属预调查，理清项目占

用的土地权属，明确是否占用永久基本农田、司法查封土

地、不涉及房屋征收的小区土地等；

（五）房屋方面，梳理需占用的农户建筑、集体权属

房屋、军事设施、文物设施、历史保护建筑等控制性用房

的建筑面积，理清房屋边界与本工程的关系，针对重要选

址的动迁安置方案，取得市（区）规资部门、区住建或交

通主管部门、区征收部门等部门的书面意见；

（六）管线方面，详细摸排已投用、在建、纳入专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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规划的重大管线类型、走向和关键参数，提出且权属单位

认可的总体迁改或避让（保护）方案，并纳入专项规划；

（七）重要设施方面，重点摸排地铁、市域铁路、重

要道路及航道等，针对所影响的设施，相关方案书面征询

设施权属单位意见。

三、工程可行性研究阶段

（一）水务方面，编制水系开填平衡方案、涉河方案

等，并征询水务部门获取书面意见；

（二）林绿方面，编制乔灌木搬迁、林绿统筹平衡方

案。红线内外绿化搬迁平衡方案按照林绿权属情况，分别

征询市/区道路管理部门、林业/绿容部门、权属单位，获取

书面意见；

（三）土地方面，结合选址工作开展土地权属调查，

形成地籍调查报告书和征地方案（含永久征地、永久协议

用地及临时借地），相关成果征询市（区）规资部门、区住

建或交通主管部门、区征收部门等部门意见；

（四）房屋方面，形成不动产权属调查报告，并完成

房屋动拆迁、拆复建及临时过渡安置、文物平移保护论证

及实施等部分的方案编制和前期费用估算，征询相关区意

见后纳入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；

（五）管线方面，开展地下管线、构筑物及障碍物的

探测，启动管线综合方案设计，通过组织召开管线综合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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见征询会或书面征询市区两级行业管理部门和权属单位关

于管线综合方案的意见并获取书面反馈，相关方案及费用

纳入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；

（六）重要设施方面，针对所影响的设施（包括且不

限于轨交、铁路、道路等既有交通设施，及各类建构筑物、

管线、军事等设施），相关方案征询设施权属单位，并形成

书面反馈意见；涉及通航河道的需取得航评批复并进一步

征询市、区交通委意见。

（七）生态环境方面，根据要求依法开展环境影响评

价，预测大气、水、噪音、振动、固废、污染物、生物多

样性等环境要素的环境影响结果，明确拟采取的环境保护

和污染防治措施，并取得项目涉及区书面意见，开展环评

报告（表）公示或具备公示条件，相关方案及费用纳入工

程可行性研究报告。

（八）弃土消纳方面，对项目内无法平衡的弃土，初

步落实消纳卸点的位置，与绿化市容局对接形成初步意见。

（九）结合城市风貌和规划要求，开展工程自身及沿

线地区景观方案征集或设计，相关方案和费用纳入工程可

行性研究报告。

四、初步设计至实施阶段

（一）水务方面，开展涉河、防洪等论证，相关成果

报获得水务部门批复后，严格按照批复要求实施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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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林绿方面，编制完善林绿平衡方案、乔灌木搬

迁方案报绿容部门批复后，严格按照批复要求实施；

（三）土地、房屋方面，与项目所在区土地房屋征收

部门、规划资源部门和房屋管理部门开展协同工作，推进

完成相关土地和房屋征收手续及规划审批的办理；

（四）管线方面，按照市区两级行业管理部门和权属

单位关于管线综合方案的意见反馈，结合工程可行性研究

批复意见报审管线综合报告并实施；

（五）重要设施方面，对接设施权属单位形成书面意

见，并按照一致意见实施。如涉及轨交或桥梁、隧道保护

区许可，应在相关许可审批完成后实施；

（六）生态环境方面，按生态环境部门要求报批环评

报告。实施过程中严格按照“三同时”要求落实各项环保

措施；按照专家评审及环保部门书面意见，落实环保补强

措施，并履行相关变更或概算调整手续；

（七）弃土消纳方面，对接市（区）绿化市容局确认

消纳卸点的位置和复核接收容量。

信息公开属性：主动公开

上海市交通委员会办公室 2024年 9月 25日印发


